山丹县公办养老机构接收经济困难老年人
托养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和省市有关政策精神，进一步提高全县养老机构入住利用率，破解全县困难群众“老有所养”问题，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在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公益属性和兜底保障作用，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困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剩余床位向全县经济困难老年人开放，重点接收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家庭中的老年人等困难群体（以下统称“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低收费托养服务，逐步提升公办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更好地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在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托养对象
具有本县户籍并符合以下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均可向县内公办养老机构申请托养入住：
（一）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的失能（含失智）、半失能老年人；
（二）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及以上的独居老人；
（三）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农村二女结扎户家庭中身边无人照顾、居住条件差的60岁以上老年人；
（四）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中60周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五）生活不能自理、对社会作出特殊贡献的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六）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残疾老年人;

（七）建档立卡贫困户中60岁以上且经住建部门认定无安全住房的老年人;

（八）整院拆除空心房、老旧房屋，暂无其他安全住房的60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
三、托养流程
（一）申请。有托养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由本人或其监护人向养老机构提出托养申请，填写《山丹县经济困难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托养申请表》（附后），所在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加注意见后，报养老机构评估和审查。
申请人向养老机构提供以下资料：
1.托养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托养人近2个月内在本县县级医疗机构所做的体检报告，体检项目应包括胸片、心电图、生化全套。
（二）评估审查。由养老机构按照《甘肃省养老服务评估办法》对托养人生活自理能力类型（自理、半失能、失能）进行综合评估，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确定是否符合托养条件。养老机构自接到申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和审查，并将评估结论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评估结论和床位情况，确定托养人照料护理类型、收费标准和入住计划。
（三）入住。符合入住条件的，由托养人、监护人、村（居）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与养老机构共同签订托养协议，明确相关权利和义务等事项，办理入住手续。托养期限原则上不少于3个月。
（四）确认备案。托养人入住后3日内，养老机构将拟托养人《托养申请表》、托养协议等相关资料，报县民政局审核确认备案，作为享受相关政策和监督检查的依据。
四、托养服务内容
（一）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为托养人提供一日三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康复护理、助急助医等服务。
（二）托养人在托养期间，看病就医按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相关政策执行，托养人或监护人负责自行办理住院出院和费用结算手续。托养人出现身体不适或意外，养老机构及时通知监护人前来接人送医，情况紧急时协助送医救治，费用由监护人承担。经济困难老年人在托养期间不享受特困供养对象就医政策。
（三）托养人在托养期间亡故，由监护人负责料理后事。养老机构不包揽托养人医疗、丧葬等事宜。
五、收费标准
经济困难老年人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托养，只收取伙食费,免收护理费和床位费，不摊收养老机构运转经费。伙食费参照农村特困供养对象集中供养现行基本生活费标准480元/人·月交纳。特困供养对象集中供养标准调整后收费标准同步调整。
六、保障措施
（一）加大政策支持。县财政局要及时将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水、电、暖等运转费用按每个床位3000元/年的标准，护理费按照自理200元/人·月、半失能600元/人·月、失能1000元/人·月的标准列入县财政预算，根据实际护理人数和能力评估结果据实拨付。县财政、民政、卫健、医保、残联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切实落实经济困难老年人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扶残济困等政策措施，保证公办养老机构必要的运转经费。
（二）靠实工作责任。县民政局要加强对养老机构的指导和监管，加强安全管理，提高护理水平，全面落实入住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各乡镇、村（居）委会要配合养老机构做好老年人入住及后续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本乡镇入住老年人医疗、后事料理等工作，做好与监护人的沟通协调，引导监护人熟悉了解养老相关政策，定期探望入住老人，做好思想工作和精神慰藉，按时足额缴纳入住老人托养费用。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乡镇要加强对本实施方案的宣传，广泛动员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提高生活质量。要教育引导入住对象自觉遵守国家、省、市、县关于养老政策的相关规定，接受和服从养老机构的管理。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要督促义务人积极履行赡养抚养义务，依法打击忤逆不孝违法行为，着力营造孝亲敬老社会氛围，形成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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